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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法的最新发展
� � � 兼论中国出入境管理法的改造和重塑

刘国福

(汕头大学 法学院, 广东 汕头 515063)

摘 � 要:过去 20多年, 移民法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定位、价值取向、机构、技术、原则等基本理论方面有

了新的突破。在经济移民制、技术移民制、投资移民制、亲属移民制、难民和非法移民和学生签证等移民具体

制度上不断创新。在移民法技术、移民融入和国籍关联等操作和配套措施方面, 日趋完善。中国有必要也很

迫切地需要对之进行系统审视和认真思考,结合中国国情, 创造性地实现中国出入境管理法跨越式发展, 充

分发挥作为移民法后发国家的优势, 推动中国出入境管理法的改造和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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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的推动下, 公安部于

2004年 12月份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
理法!起草工作领导小组, 开始了代拟  出入境管理

法 !草案的调研论证,历经十几稿,目前正在论证的

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 !送审稿。本文

结合移民法国际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和揭示的趋

势,回答正在制定的  出入境管理法 !遇到的问题,

论述如何实现中国出入境管理法的改造和重塑,以

建设和发展中国移民法。一管之见, 希望对政府部

门、学界澄清理论,分析实践有所裨益。

一、出入境管理法的定位: 从出入境管理法到移

民法

出入境管理法是规范人员跨国流动的法律,人

员跨国流动问题本质上是社会一体化问题, 所以需

要从国家发展的未来,民族的长远利益,外来移民的

根本利益,移民的全球性等多角度,对出入境管理进

行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思考。由于出入境管理法的局

限性, 规范跨国人员流动的法律必然向以移民为核

心的移民法方向发展。

(一 )出入境管理法与移民法

虽然从性质上, 出入境管理法和移民法都是公

法, 偏重程序法。但是两者还是有着巨大的差别。

内容上,移民法比出入境管理法更全面。出入

境管理法以出入境为核心, 围绕人员和交通工具出

入境,规范入境、出境和居留, 主要解决出入境的条

件、审批、检查和处罚等问题。移民法以移民为核

心, 将入境、出境和居留与国籍、护照、归化、融入、经

济、文化等问题放在一起, 通盘解决出入境的条件、

审批、检查和处罚, 以及移民对本国的影响、移民政

策与劳工市场的关系、移民对象、吸收移民方法、新

移民融入、移民权益保护、非法移民以及移民各个环

节衔接等问题。

目的上,移民法旨在为了国家利益,统筹规范即

将入境和已经入境的非公民 ∀。出入境管理法一方

面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秩序# , 另一方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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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澳大利亚 1958年∃移民法 %第 4条规定,  The ob ject of th isA ct is to regu late, in the nat ional interes ts, the com ing into, and p resen ce

in, Au stralia of non- C itizens. !台湾地区 2003年∃入出国及移民法 %第一条规定,  为统筹入出国管理,确保国家安全;规范移民事务,落实移民

辅导,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规定者,适用其它有关法律之规定 !。

移民法通过审查申请人的品行,禁止品行不符合要求的人入境,递解品行不符合要求的人出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秩序。例

如 2005年∃德国移民法 %规定,凡被证实从事恐怖活动、煽动民族仇恨及参与贩运人口的外国人,将被迅速驱逐出境。许多国家都要求申请人

在申请时,必须提供居住 12个月以上国家的无犯罪纪录证明。另外,为了更好地打击恐怖分子,各国还加强了口岸管控。



便利人员和交通运输工具出境入境, 促进对外交

往 ∀。

制定政策时考虑的因素。政府制定出入境管理

政策,主要考虑国家安全和国际交往因素。制定移民

政策,还同时考虑人道主义、经济理性和人力资源因

素#。经济理性强调控制预算和提高效率,人力资源

强调吸引自己需要的技能人才。国民必须具有较高

的教育背景和专业能力,才可以在后工业时代创造更

高的经济价值,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形势。

调整手段上,出入境管理法主要通过行政手段

进行直接管理。移民法除了运用行政手段外, 还大

量运用经济手段,例如劳动力市场测试、紧缺职业清

单、保证金和安居服务,以及技术手段, 例如计分考

核、人才数据库、职业协会评估和入籍考试, 进行间

接管理 &。

(二 )移民法与移民国家

通常认为, 移民是指跨国追求更美好生活的穷

人。移民国家是指外国移民通过和平或者战争的方

式,驱赶或者同化了土著民族, 并最终在原民族居住

的土地上, 建立的国家∋。只有移民国家才需要制

定移民法。

随着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移民、移民国家和移民

法的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 20世纪 80年代以后,

越来越多国家接受, 移民是指以地球公民身份在全

世界寻找个人和事业发展机会的人们。只要国家和

地区之间在发展、人口和民主方面有差距,移民就不

会消除 (。移民国家是指欢迎和接纳外国移民的国

家, 或者传统民族国家因为外国移民进入寻求生存

和发展,演变成为的多民族、多种族、多文化国家。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 今日的欧洲大陆越来越

成为非典型意义的移民大陆
[ 1]
。移民法不仅存在

于传统移民国家,如前所述, 而且存在于其他国家和

地区,例如德国、意大利、英国、哈萨克斯坦和我国台

湾地区等。所以, 奉行开放政策和希望融入国际社

会的国家都是移民国家,可以预见,未来会有更多的

国家制定移民法。

(三 )出入境管理法向移民法的转变

规范人员跨国流动的法律和管理体制的历史发

展证明,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规范人员跨

国流动的法律会实现从出入境管理法到移民法的转

变。

传统移民国家早已制定了移民法。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分别在 1881年、1906年、

1901年、1881年制定了移民法, 并在 2003年、1994

年、1945年、1987年改组设立或者新设立了统一的

移民主管机关,美国公民和移民局 ( U. S. C itizensh ip

and Imm igrat ion Serv ices)、加拿大公民与移民部

( C it izensh ip and Imm ig ration C anada)、澳大利亚移民

与公民部 ( Department o f Imm ig ration and C it izen�
ship)和新西兰移民局 ( Imm igrat ion N ew Zealand)。

非传统移民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了以移民为核心

的移民法或者出入境管理法,取代了外国人法。新

兴国家和地区基本建立了移民法。不发达国家正在

实现从出入境管理法向移民法转变。

表 1� 非传统移民发达国家移民法
制表时间: 2008年 5月 23日

国家 移民法 移民法颁布前的移民方面主要法律

意大利 1998年颁布第一部∃移民法 % 1990年∃外国人法 %

德国 2004年颁布第一部∃移民法 %
1965年∃外国人法 %、1990年∃重新调整外国人权利法 %和 1978年

∃入境和居留法 %

英国 1962年首次制定∃移民条例 %, 1971年制定∃移民法 % 1953年、1919年、1905年∃外国人法 %
西班牙 2000年∃外国人在西班牙的权利和自由及其融入法 % 1985∃外国人在西班牙的权利和自由法 %
日本 1952年∃出入境管理和难民认定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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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越南 1992年∃外国人在越南入境、出境、居住和旅行法 %第 2 ( 1)条规定,  The Socialist Repub lic ofV ietnam creates favou rab le con�

d itions for foreigner) s entry into, going out o,f tran sit th rough V ietnam; ∗ ∗ !1985年∃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 %第一条规定,  为保障中国公民出

入中国国境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促进国际交往,特制定本法 !。

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 (OECD)在 2003年指出,移民政策过多考虑经济理性,只选择需要的技能人才,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现在仅适

用于某些狭窄领域的技能,随着社会发展,其价值会降低。见 OECD, 2003: 82,引用自 B edford, R ichard: Sk illedM igrat ion in and out ofN ew Zealand:

Imm igrants, Workers, S tuden ts and Em igrants, www. imm .i gov. au ( 2008- 03- 27) ,第 245页。

新西兰移民局在 2005年年报中指出,紧急的移民政策最优先考虑的是,满足竞争激烈的劳工市场对紧缺技能的需求,实现这一目的

最有效的方式是定居、临居工作和学习签证混合的签证体系。在∃移民趋势报告 %中指出, 2004- 2005年, 47%有工作接收函的主申请人的职

业是长期短缺技能清单 ( Long T erm Sk illSh ortageL ist)上的职业, 14%是目前短缺技能清单 ( Imm ed iate Sk ill Shortage L ist)上的职业。见 Bed ford,

R ichard: Sk illedM igration in and out ofNew Zealand: Imm igrants, W ork ers, S tuden ts and Em igrants, www. imm .i gov. au ( 2008- 03- 27) ,第 241页。

宋全成: ∃论德国移民的社会一体化进程 %, ∃德国研究 %2006年第 2期,第 21卷,总第 78期, p43- 47。

英国移民学者格兰特认为,移民是由 3Ds因素驱动的,即 d ifference in developm en t, demography and dem ocracy。见 G rant, S tefan ie:  GC IM

Report: Defin ing an +E th ical Com pass) for InternationalM igrat ion Pol icy!, InternationalM igrat ion Vo.l 44 ( 1) 2006, P15.



表 2� 新兴国家和地区移民法
制表时间: 2008年 4月 22日

国家和地区 现代移民法

新加坡 1966年∃移民法 %

香港地区 1972年∃移民法 %

智利 1975年∃移民法 %

韩国 1999年∃移民法 %、1999年∃移民条例 %

台湾地区 1999年∃入出国及移民法 %。

俄罗斯 2002年∃外国公民法律地位法 %、1993年∃难民法 %

表 3� 不发达国家移民法
制表时间: 2008年 4月 22日

菲律宾 1940年∃移民法 %、1950年∃外侨登记法 %

波兹瓦拉 1966年∃移民法 %

哈萨克斯坦 1992年∃移民法 %和 1997年∃人口迁徙法 %

印度 1993年∃国籍法 % (修订 ) ∀

塔吉克斯坦 1994年∃难民法 %

越南 2000年∃越南公民出入境管理法 %和 2000年∃外国人在越南出境、入境、居住和旅游法 %

柬埔寨 1994年∃移民法 %

� � (四 )中国与出入境管理法和移民法

就中国而言,基于国际形势趋于稳定,老龄化趋

势明显,与世界相融的紧迫性, 为了引进国外高技术

人才和资金,提高国家的活力和在世界上的竞争力,

深化有关移民事务法律的可操作性和执法的统一

性,用法律展现中国坚定不移奉行改革开放国策,与

世界相融的姿态,有必要改造和重塑中国出入境管

理法,实现从出入境管理法到移民法的转变。因为

只有移民法才可以全面规范人员跨国流动, 在机构

和政策上对移民社会一体化问题进行结构和工具性

安排。中国正在制定起草的 ∃出境入境管理法 %,是

对 1986年 ∃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 %、1986年 ∃外国人

入境出境管理法 %和 2004年 ∃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
管理办法%的统一, 也是中国实现出入境管理法向

移民法转变的关键一步。我们期待更现代的统筹兼

顾国籍、护照、签证、出入境检查、外国人居留、外国

人安居等移民问题的中国移民法的问世。

二、移民法的新理念

移民法定位于规范人 � � � 移民在迁徙过程中的

出入境和融入行为。以此为核心, 过去 30年, 移民

法在价值取向、机构、技术、原则等基本理论方面的

理念有了新突破。

虽然移民政策开放的国家人口有不断增长的趋

势,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务实态度,以国家利益

至上为移民法的价值取向, 有选择地欢迎移民。在

澳洲和新西兰,移民占总人口比例达四分之一,而加

拿大亦占五分之一。非传统移民国家的移民比例也

有增长,例如欧盟地区已成为全世界五分之一移民

的家。各国纷纷收紧人道主义移民和家庭团聚移民

政策,放松经济移民政策, 选择吸纳有技能、有资金

的人,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而拒绝接纳普通劳动

力。

移民法的各个环节密切联系,制定或者调整任

一移民政策时,必须将其放在整个移民体系中考虑,

否则将收不到预期效果或者效果有限。例如, 对于

留学生签证,不能只考虑教育出口和文化输出,还要

考虑吸纳人才,具体来说,就要分析留学生签证与工

作签证、永居签证、入籍的关系。为了加强留学生对

当地社会的了解,减轻经济负担, 允许留学生在留学

期间有工作的权利,每周工作 15小时或者 20小时,

假期可以全职工作。留学的目的是学以致用, 允许

留学生毕业后无条件地在一定期限内在当地找工

作, 无条件签发 12个月的留学生工作签证。鼓励留

学生毕业后申请永久居留, 不论是留学生工作签证

期间找到了工作,申请技术移民或者雇主担保移民,

还是没有找到合适工作而离境, 以后申请独立技术

移民,都可以因其获得过当地学历,而获得加分。申

请入籍时,因其获得过当地学历, 而免除入籍考试的

要求等。以上三方面关系的有效处理,有助于教育

出口、文化输出和吸纳人才双重目的的实现,放大留

学生签证的价值。

随着科技进步,签证申请方式更加宽松,审理申

48

∀ 2003年 5月 6日,印度内阁会议决定给予居住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爱尔兰、荷兰、意大利等八国的海外印裔双重国

籍,但他们在印度不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



请更加有效率。美国 2008年出台新政策, 中国大陆

未满 14周岁或者已经满 80周岁的申请人可以通过

邮寄服务递交签证申请, 无需亲自到使馆递交申请

和面谈。澳大利亚从 2004年 8月开始,向移民部授

权的留学中介开放电子学生签证申请。 2007年 9

月 1日起,不论申请人是否在澳洲境内都可以在线

申请技术移民签证, 而以前只有部分境内签证和

495签证才能够在线申请。 2008年, 加拿大联邦移

民部提出,将推行一项网上申请证件计划,初步以留

学生校外打工的工作签证为试验目标, 目的在简化

申请程序。

世界范围内自由移民是移民发展的最终目标。

虽然目前地区自由移民和国家之间免签发展迅速,

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扩大免签范围,实现地区自由移

民依然障碍重重。免签 /地区自由移民的发展与历

史传统、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共同性密不可分。欧共

体 /欧盟在地区自由移民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其

内部移民的个人权利得到了法律保障, 甚至拥有了

共同的基本权
[ 2]
。但是很难推广到其他地区, 因为

其他地区的国家之间在历史、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共

性还不能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共性相比。这里的经

济共同性不是指国家经济总量的大体平衡, 而是指

人均经济成果的大体平衡。根据木桶理论,免签 /地

区自由移民取决于国内人口中最贫穷群体的木板,

而不是最富裕群体的木板。而贫富差距、经济发展

不平衡是中国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 也是短期内

很难解决的问题。所以, 只要中国的贫富差距不缩

小,最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不提高,中国几乎不可能

扩大免签国家的范围,或者实现地区自由移民。

三、经济移民制:移民法的核心

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移民法的核心由亲属

移民、人道主义移民转向了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也

就是经济移民 ∀。经济移民制是 20世纪 60、70年代

发展起来的,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吸收本国所需要

的资本和技术人才为目的的一项新型移民制度。经

济移民包括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经济移民为移民

接收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Go tt和 Johnston

2002年发布的英国技术移民研究报告称, 第一代技

术类移民 1999� 2000年给英国政府创造了 312亿

英镑税收,消耗了 288亿的社会福利和国家服务, 英

国政府因此获益 25亿英镑
[ 3]
。根据澳大利亚移民

部 ∃2000至 2001年度移民计划修改经济效果报

告%,澳大利亚自 1995年至 1996年度实施以经济类

为主的移民政策以来,到 2007年至 2008年度止, 获

益 53亿澳元。

经济移民制是一个国家吸收国外的本国紧缺人

才和投资在移民政策上的集中体现, 是指移民接收

国根据本国对专业技术人才和外国资本的需求, 确

定并适时调整外国技术性人才和投资者永久移民的

条件、程序和配额, 按照递交申请先后予以审批的一

项移民管理制度。是当今世界永久移民体系中最为

重要的移民类别。经济移民主要通过计分制或者缜

密的标准进行审批。投资移民政策是投资政策和移

民政策的结合,其目的是通过提供永居权或者护照

吸引外籍富人进行实质性投资以创造就业机会、促

进经济发展,以及通过强迫新到本国的移民富人在

本地投资中保留当地资产,防止资本外流。

表 4� 2005年度各国移民配额分配
制表时间: 2008年 4月 25日

经济移民 亲属移民 人道主义移民 移民总数

美国 # 140000 ( 30% ) 226000 100000 466000

加拿大 [ 4] 148000 ( 60% ) 56, 800 33, 800 245, 000

澳大利亚 [ 5] 59507 ( 56% ) 34, 771 12, 113 106, 495

新西兰 [ 6] 30000 ( 60% ) 15, 000 5, 000 50, 000

� � 澳大利亚在 20世纪 90年代初接受了 1988年

费茨杰拉尔德报告 ( F itzGera ld R eport)和 1989年加

农特报告 ( Garnaut Report)的建议, 将移民重点从侧

重人道主义和家庭因素转向了技术因素。费茨杰拉

尔德报告向政府建议, 移民选择的重点应该转向

 有专业技术 !的年轻移民上来, 澳大利亚政府有必

要更多地关注澳大利亚所需职业的技术类移民
[ 7]
。

加农特报告认真研究了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亚洲经

济的发展对澳大利亚带来的影响, 认为,  对澳大利
亚来说,现在从香港、台湾和韩国引进年轻的、受过

良好教育的移民, 是一个大好机会。澳大利亚应该

充分利用这次机会 !。他还认为,  移民在帮助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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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移民又称国际援助移民、难民。

美国公民之配偶,父母及未满 21岁的未婚子女申请近亲属移民,不受配额限制。政治庇护及难民 ( Asylum ) 没有名额上限,每年处理

名额为 100000。



利亚从经济飞速增长的东亚地区获得最大利益的过

程中, 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 8 ]
该报告使澳大利亚政

府在设计引进技术移民的标准时, 更多地考虑国家

需求。上述两份报告的分析,对指导我国出入境管

理政策的转变也具有借鉴意义。

四、技术移民制: 移民法的重中之重

技术移民制的目的就是通过移民法的手段和其

他国家争夺本国发展所需的人才。设计精巧的技术

移民制度,将在吸引本国所需人才方面发挥关键作

用。技术移民制的灵活性, 可以随时调整以更好地

服务于国家利益。

技术移民制源于 20世纪 20年代,成型于 20世

纪六七十年代。 1924年 ∃美国移民法 %确立了外国

人以技术人才身份入境的移民法律制度。1965年

∃美国移民法 %确立了科技专业性人才和技术劳动

性人才两种技术移民类别。 1978年 ∃新西兰移民

法 %确立了基于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或者雇主聘用关

系而审批的技术移民法律制度。 1979年 ∃澳大利亚
移民法 %确立了其技术移民制。 1980年 ∃巴西移民

法 %从以吸收大量农业者为主转变为以技术工人和

投资者为主。

技术移民制完善于 20世纪 90年代。 1990年

∃美国移民法 %取消了对技术移民的国别配额限制,

这一做法随之为其他国家所效仿。 1991年, 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借鉴加拿大计分制,结合自己国情,建立

了各自的计分考核技术移民制。1999年, 新西兰开

始了一场静悄悄的移民政策革命, 移民计划的重点

完全转向技术移民, 2000年批准技术移民 34405

人,占总批准移民数量的 60. 9%, 此后一直保持在

41%以上, 2007年占 53. 9%
[ 9]
。

技术移民制推广于 21世纪初。最近 10多年,

新加坡、英国∀、德国、中国、法国和香港地区纷纷推

出自己的技术移民制。1996年 6月, 新加坡政府为

了配合其提高华裔人口政策及长期发展计划对各行

业专业人才的殷切需求, 推出技术移民计划。英国

财政部 1999年发布以经济竞争力为主题的预算前

报告, 提出, 英国需要吸引国外最具有技能和进取心

的人士,以补充国内技能人才库。基于此,英国制定

了新移民政策,方便关键领域的国外技能人士进入

英国和在英国工作,例如扩大技能短缺清单,吸引外

国企业家和投资人来英国做生意等
[ 10]
。 2002年 1

月, 英国推出高技术移民计划 ( H ighly Sk illed M i�

gran t Programm e), 2003年 1月进行了修订, 经验丰

富和申请前收入可观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分数
[ 11]
。

2000年德国开始实施  绿卡计划 !,对外国信息

通讯业人才实行优先移民政策, 以解德国信息通讯

业人才紧缺的燃眉之急
[ 12]
。 2005年 ∃德国移民法 %

推出技术移民方案,结束无技术移民内容的历史,标

志德国正式走向移民国家行列#。 2004年中国出台

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 %,确立了

自己的技术移民制度&。 2006年 5月法国通过  有

选择移民 !新法案, 宣布抛弃过去不加选择接纳移

民的方式,针对高学历、高技术移民发放有效期 3年

并可持续的优秀人才居留证, 家庭成员也可以获得

工作居留权,对其他人群则增高移民门槛
[ 13]
。 2006

年 6月,香港政府开始实施面向大陆海外专才的优

秀人才入境计划。

经过 80多年,特别是最近 20年的发展, 技术移

民制已经比较成熟,并呈现出对技术移民的要求越

来越高,优先考虑熟悉当地文化和拥有当地留学及

工作经验者,申请人与移民国公民的亲属关系越来

越不重要,工作接收函不再是必须条件等发展趋势。

申请人至少要熟悉当地官方语言, 年轻,其职业

技能是当地需要而且被当地职业协会认可, 具有多

年专业工作经验, 最好是在当地获得过高中以上学

历或者专业工作经验。以澳大利亚为例, 1999年 7

月、2002年 5月和 2007年 7月三次对技术移民方案

进行了重大修改,通过分数线从 110分、115分升到

了 120分。获得当地学历获得的加分,一再升高。

技术移民强调的申请人是可以在教育、工作、技

能等方面丰富本国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而不是其

与移民国公民亲属关系的有无和远近。按照美国

1990年∃移民法%,凡是在美国有亲属关系的移民申

请都能得到优先处理。近年来 2 /3的永久居民签证

都颁发给了美国公民的亲属,形成连锁移民,移民者

的素质不在考虑之列,这种状况目前已经得到改变。

澳大利亚 2007年开始,技术移民申请人不再可以因

为澳大利亚亲属因素而获得加分。可以说, 技术移

民中亲属优先因素开始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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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50年代开始,英国移民法重点关注家庭移民和少数民族的融入。 80年代后期开始,以难民问题为中心。 90年代后期开始,日

益重视经济类移民。见 S alt, John: Sk illedM igration: The UK andAu stralia, www. imm .i gov. au ( 2008- 03- 27 )

无忧雅思网: ∃全面解读已实施一年的德移民法 %, http: / /www. 51 ielts. com ( 2006年 3月 16日 ), h ttp: / /www. 51 ielts. com /d isp. asp?

num = 40830& new s_class= 0309 ( 2007年 7月 30日 )

2004年∃外国人永居办法 %第六条第 1款第 2项规定  在中国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等职务以上或者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副高级

职称以上以及享受同等待遇,已连续任职满四年、四年内在中国居留累计不少于三年且纳税记录良好的 !外国人可以在中国申请永久居留。中

国由此确立了自己的技术移民制度。



是否在移民国找到工作是技术移民申请者的优

先条件,而不是必须条件。预先获得劳工部签发的

工作许可证明曾经是各国移民法对技术人员入境的

基本要求。现在,英国、德国、新西兰等国家已不再

如此要求。澳大利亚目前将需要工作接收函的技术

移民申请划为雇主担保移民类,不需要的划为一般

技术移民类。 1982年, 加拿大规定, 技术移民申请

人必须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接收函才有资格递交申

请。该要求导致技术移民占总移民的比例在此后一

段时间相当低, 1985年仅为 30%。 1986年, 工作接

收函要求被取消,技术移民占总移民的比例在以后

的几年时间不断提高, 1988年为 50%。 1995年以

后,技术类移民所占比例均在 50%以上, 2001年达

到 62%
[ 14]
。随着英国在 2002年推出技术移民制,

此前的只有先取得工作许可证才可以申请永久居留

的制度成为过去。

五、投资移民制: 移民政策和投资政策的完美结

合

为了吸引外国投资, 各国纷纷推出投资移民政

策,通过赋予投资者及其家属永久居民身份,配合政

府吸收需要的资本。能否在吸收外国投资中发挥积

极促进作用, 是衡量投资移民制成功与否的关键。

先进的投资移民制是移民政策和投资政策的完美结

合,由短期商务签证、临时投资移民和永久投资移民

组成, 通过严谨精巧的计分体系或者缜密标准进行

审核。

投资移民制首先出现在 1986年 ∃美国移民

法 %。美国从 1991年 10月到 1992年 9月 30日,计

划正式接收 1万名投资移民, 申请人需投资 100万

美元的资本,成立有益于美国的新企业,并雇用至少

10名美国公民
[ 15]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

非、马来西亚、英国和德国等许多国家均已建立和完

善了自己的投资移民政策。

投资移民可以细分为以下 5类。 ( 1)金融投资

移民, 申请人需要将一定数额的资金汇入移民接收

国和地区,在银行定期储蓄或购买金融资产。加拿

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地区、马来西亚等设有此

类别。 ( 2)不动产投资移民, 申请人需要在移民接

收国和地区购买一定价值的不动产, 该不动产不得

在一定期限内转让。香港和澳门地区、新加坡等设

有此类别。 ( 3)创业者移民, 申请人已经在移民接

收国居住一段时间, 创立或者购买了一个各项指标

满足要求的生意,并直接参与了该生意的经营管理。

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设有此类别。 ( 4)

高级管理人员移民, 申请人已经在一定规模的企业

中担任最高级管理职位之一满一定年限, 承诺在获

得永居签证后,积极地以主要股东的身份,参与一个

移民接收国生意的管理。美国、澳大利亚等设有此

类别。 ( 5)企业主移民,申请人是一个成功的企业

主, 拥有一定净资产和一定年限的经营管理经验,承

诺在获得永居签证后,将持有一个移民接收国生意

的实质性股权。加拿大、澳大利亚设有此类别。

投资移民制的历史不长,却发展迅速,并出现了

一些新趋势,很值得正在积极吸收国外投资的中国

密切关注。总的来说,随着各国越来越注意借助移

民政策吸引投资, 各国间投资移民政策竞争越来越

激烈。值得说明的是,各国并没有用降低投资移民

条件的方式,而是通过提高投资资金的合法性,拓宽

投资方式,密切投资移民政策与长期商务签证和国

籍的联系的方式增强本国政策的吸引力。并通过对

投资人的要求,以吸收本国最需要的投资。

澳大利亚接受的投资方式非常广泛, 包括了金

融、创业、高级管理人员和企业主等 4个子类别。新

西兰则规定,投资 100万新元 2年以上者,可以免去

续永久居留签证或者申请国籍所要求的 2年居住期

的要求。柬埔寨 ∃移民法%规定,投资 31. 25万美元

的外国人,可不受申请国籍必须在柬连续居住 7年

要求的限制。

刚开始建立投资移民制的国家, 例如德国、中

国, 一般不要求申请人提供投资资金来源的说明。

但是投资移民制已经比较完善的国家, 例如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均要求申请人递交申请时,必须

附上关于其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无瑕疵审计报告。

澳大利亚更是规定,只有毕马威等国际五大会计师

事务所、澳大利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才

被接受。另外,申请人必须提供投资资金合法积累

过程的证明文件,包括纳税记录, 清楚合法地说明投

资移民的投资资本来源。移民主管部门还积极履行

反洗钱义务,采取预防、监控措施, 建立健全申请人

身份识别制度、申请人身份资料和资金汇入记录保

存制度。

投资移民与长期商务签证密切相连。投资移民

要求申请人必须在申请前在目的地国投资 (包括建

立企业 )若干年以上。长期商务签证是向有意投资

者签发的一种多次往返, 有效期 3� 4年的工作签

证。长期商务签证是投资移民的第一步,既可以有

效满足投资移民的基本条件, 又可以降低投资者和

目的地国的风险。长期商务签证持有者及其家庭成

员不得享受签证签发国的社会福利。长期商务签证

申请时只需一个合理的商业计划和计划投资的数

额, 并非真正需要申请人投资。

澳大利亚 1996年 8月实施有效期 3个月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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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长期商务签证政策, 为投资者在澳大利亚投资

提供方便。新西兰 1999年 4月 1日实施 3年期的

长期商务签证政策,吸收有良好商业背景,有一定技

能、特长、手艺的商业人士来新西兰投资, 持该签证

2年后,申请人可以申请新西兰永久居留签证。条

件是:申请人在这 2年期间对新西兰国家做出贡献,

如雇佣了当地人、创造了利润、交了税。 2005年 ∃德
国移民法%不仅适用注册资金 100万欧元的股份责

任制公司的大额投资人, 而且适用于注册资金为

2�5万欧元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小额投资人。
澳大利亚从 2003年 3月开始,申请投资移民永

居签证的前提是持有投资移民临居签证, 并已经投

资 150万澳元到澳大利亚政府指定的债券 4年,申

请前在澳大利亚居住满 2年,英语成绩雅思 5分以

上。此前,只要愿意投资 75万澳元到澳大利亚政府

指定的债券 3年, 英语成绩雅思 4. 5分以上就可以

获批投资移民永居签证。新西兰从 2005年 7月 4

日开始,申请投资移民永居签证的申请人最低投资

200万新元 5年,此前只要求投资 100万新元 2年。

澳门地区 2007年暂停了 1995年开始的投资至少

100万澳门元的房地产移民计划。

但是,实践中, 有些持长期商务签证者没有在签

证期内进行有效商务活动, 给所在国做出贡献。为

了更好地发挥长期商务签证在发展当地经济中的作

用,有些国家严格了其条件。澳大利亚 2003年 3月

推出了担保长期商务签证,该签证要求,申请人不仅

要有一个完善的创业计划、充足的投资资金和可信

赖的资金来源,而且要有州政府的担保,否则必须在

55岁以下,曾拥有某公司 10%以上的股份, 雅思 5

分以上的英语能力。

表 5� 2007年各国和地区金融投资移民主要条件
制表时间: 2008年 4月 26日

国家和地区 投资移民 长期商务签证

加拿大 [ 16] 80万加元净资产 + 40万加元投资 30万加元净资产 + 1份可信赖的创业计划书

新西兰
第一投资优先类: 2000万新元 � 第二投资优先类: 1000万新

元 � 一般积极投资类: 250万新元 + 新西兰政府保有 5年

1份可信赖的创业计划书 +充足的资金 +成功的经商经验 +

正在经商

澳大利亚

投资澳政府债券 4年 +申请前 4年在澳累计住满 2年 + 75万

澳元 (有政府担保 ) /115万澳元 (无政府担保 ) + 1份可信赖

的创业计划书

过去 4年中有 2年在年营业额 30万澳元公司占有 10%以上

的股份 /年营业额 100万澳元以上公司 4年高级管理经验 +

全家净资产 25万澳元 + 1份可信赖的经商计划书

新加坡
个人资产净值 2000万新元 +存入新加坡金融监管局 500万

新元 /存入 300万新元和购买圣淘沙岛的别墅

1.投资于已有的或新注册的新加坡公司 100万新元;

2.投资于经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批准的在新加坡注册的风险基

金或信托基金 150万新元;

3.投资 200万新元注册公司或风险基金,其中 50%可投资私

人住宅房地产。

中国香港地区
650万港元 + 7年内不得将投资以任何方式抵押给银行或其

他机构,抽取资金离开香港

拟在香港经商的详情 +充足的资金 +与香港工商业合作的详

细计划 +保证人

� � 六、亲属移民制: 从只重亲属因素到兼顾经济因

素

亲属移民是移民法的永恒主题。如果一个国家

不保护亲属团聚权或者为亲属跨国团聚提供便利,

将面临拆散本国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家庭, 迫使其外

流的情况。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通过法律或者

政策为亲属团聚提供便利。 1906年 ∃加拿大移民

法 %、1952年 ∃美国移民法 %、1958年∃澳大利亚移民

法 %、1968年 ∃欧洲议会第 1612号条例 %、1971年

∃英国移民法 %、1984年 ∃法国第 84� 622号法 %和

1987年 ∃新西兰移民法 %等均有亲属团聚移民的规

定。

尽管,在过去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亲属关系远近

和真实性是审理亲属移民申请时考虑的最重要甚至

是唯一因素。但是, 过去 10来年, 在国家利益至上

的背景下,亲属移民制开始体现出重在经济因素的

务实风格,各国不仅考虑申请人与本国公民或者永

久居民的亲属关系,而且考虑其在本国的生活能力。

申请人的经济状况以及掌握本国语言的水平开始成

为申请亲属移民的重要甚至是优先考虑因素。

意大利 2002年 ∃移民法修正案 %规定, 意大利

公民和永久居民的配偶和子女必须先取得工作许可

证, 才可以申请移民。父母申请移民时,只能是为了

亲属团聚而不是工作。凡是移居意大利者必须向政

府交一定的费用,通常为个人收入的 5%, 作为今后

无生活保障的遣返基金
[ 17]
。中国 2004年 ∃外国人

在华永久居留办法 %规定, 中国公民或者在中国获

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配偶, 或者在境外无直

系亲属,投靠境内直系亲属, 申请亲属移民时, 必须

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德国 2007年 ∃移民法修正

案%规定: 土耳其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申请亲属

团聚时,须向有关部门递交足以承担家庭开支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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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证明,但已经入籍和来自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

移民则无此要求。外国妇女申请赴德国与丈夫团

聚,必须掌握至少 200� 300个德语单词
[ 18]
。

澳大利亚 2003年 7月 1日推出的付费父母移

民计划将重在经济因素的务实亲属移民制推向了一

个高峰。澳大利亚移民部统计,父母移民对澳大利

亚经济贡献很小,而且 60%的父母移民获得了社会

福利,增加了纳税人负担。凡参加父母付费移民计

划的申请人,除了要满足父母移民签证基本要求之

外,需要一次性交付 25000澳元以获得永久居留权;

或者先付 15000澳元获得两年临时居留权,来澳后

再付完其余 1万澳元。另外,申请人还需交付 1万

澳元的担保金 (一对夫妇交 14000澳元 ), 作为未来

十年的社会福利成本。父母付费移民计划令父母移

民的成本,可以由纳税人、申请移民的父母和担保人

均衡分担。

向重在经济因素的务实风格转变在短期探亲签

证中也有彰显,收取短期探访签证申请人亲属押金

是彰显的集中体现。澳大利亚从 2002年开始, 将探

亲访问签证分为一般探亲访问签证和亲属担保探亲

访问签证。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可以担保其亲

属到澳大利亚进行短期探访,保证金为 5000澳元至

15000澳元,以确保申请人被批准后在澳大利亚不

会工作,和按期离开澳大利亚。否则,保证金将被没

收,担保人在 5年内不能担保其他亲属申请同类探

亲访问签证。

七、难民和非法移民制:移民法的难点

难民和非法移民是移民中最难管理的移民类

别。一国难民和非法移民政策是该国人道主义政策

和国家利益政策博弈的结果。理论上, 如 1951年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序言所认为, 难民问题主要

是一个社会和人道主义问题。1950年∃联合国难民
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规程 %第 2条规定, 高级专员

的工作纯属非政治性质,以有关人道和社会为范围。

人道和社会有着其内在规律。各国提供难民保护

时,不仅考虑难民和非法移民可能引起的国际性的

社会和人道主义问题, 而且考虑可能给本国带来的

政治和经济影响。实践中, 各国越来越重视后者。

过分重视后者,会导致各国通过国内法实施难民公

约时, 移民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多迷信政策的力量

而轻视人口国际迁移的客观规律, 根据自己的利益

制定移民政策,不顾移民和移民输出国的利益
[ 19]
。

难民和非法移民政策受政治影响极大。  9,
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 美国在很短的时间内采取

了许多  反恐怖分子!政策,包括对移民出入境的管

理。  9, 11!事件后一周, 美国司法部就宣布了对

移民政策的改变,并授移民局无限期拘禁移民之权。

据∃大赦国际%报道, 从  9, 11!后的六个月中,移民

局就先后拘押了 1200名非法移民 (其中许多人来自

中东或伊斯兰国家 )并剥夺了他们的基本人权。这

些移民大多数属于在美国国境内因而应该受到宪法

保护的移民。但是到 2002年 3月为止,这些被拘者

中只有 100多人受到刑事犯罪起诉, 而且没有一项

罪行同  9, 11!事件有关 [ 20]
。同世界许多国家相

比, 美国法律系统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在国家利益、

战争、移民有关领域,美国法庭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政

府的工具
[ 21]
。迫于国内的政治压力, 美国总统布什

2006年 10月 4日签署了在美国墨西哥边界修筑隔

离墙的法案。根据这项法案,美国将耗资 12亿美元

在美墨边界修筑一道隔离墙, 以阻止墨西哥非法移

民进入美国
[ 22]
。

唯本国利益至上越演越烈,许多寻求庇护者被

拒绝入境,或者入境后未经审理即被驱逐,成为国际

社会的尴尬。 1993年 5月 10日墨西哥海岸巡逻队

在下加利福尼亚海滩阻止了一艘运载有 200名无合

法证件的中国人的船只; 同时, 洪都拉斯政府宣布,

它允许一艘运载着 237名中国非法移民的船只靠

岸, 但船上人员将被遣送回中国
[ 23]

; 2001年 8月 27

日挪威  坦帕号 !集装箱货船在靠近印度尼西亚的

印度洋救助的来自阿富汗、伊拉克和斯里兰卡等国

的 438名船民, 其实就是被一艘印度尼西亚的偷渡

船运输出来的。事件以船民到新西兰、瑙鲁进行身

份审查而不抵达澳大利亚水域而获缓解,但是类似

事件不断发生
[ 24]
。英国近年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

遏止非法移民。2000年 6月 19日发生的英国多佛

尔惨案中,荷兰卡车司机被认定应对非法运送 60名

中国  人蛇 !负有责任, 被判刑和罚款 120000英

镑
[ 25]
。 2002年 10月,英国实施一系列政策,减少英

国对经济难民的吸引力,例如必须在口岸提出要求,

否则不会得到任何支持
[ 26 ]
。

通过法律技术手段阻止或者减少寻求庇护者获

得永久难民身份, 成为许多国家的惯常。各国审理

难民申请时, 对 1951年 ∃关于难民地位公约 %难民

定义的解释越来越严。日本 1982年成为 1951年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和 1967年 ∃关于难民地位
的议定书 %成员后严格解释难民定义, 区分经济难

民和政治难民,凡是以经济理由申请难民资格的,均

按非法移民处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被认定为难

民的人数非常少, 2000年只有 22人
[ 27]
。澳大利亚

政府 1995年宣布,取消把  逃避计划生育政策作为

申请难民资格的理由 !, 不再接受此类难民。加拿

大 2000年修订后的移民法规定,为保证接纳政治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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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同时,严厉打击不按程序或欺诈等不法的难民

申请行为,对犯有非暴力罪或者因政治原因入狱的

人士提出的难民申请,将由移民部长斟酌决定。难

民申请被拒绝的人士可以向联邦法院申请复审,但

是不保证会被受理
[ 28]
。

八、学生签证制: 教育出口和吸引人才的连接点

在技术移民日益成为移民法重中之重的背景

下,学生签证除原有的留学许可功能外,还被赋予了

教育出口、向技术移民签证转换和吸引人才的功能。

在新学生签证制度下, 留学生不仅是前来学习的外

国学生,而且是潜在的具有高价值的人力资源。学

生签证已经成为通往永居签证的有效途径。新西兰

1997� 1998年间学生签证持有者的 21%在 2005年

6月成为永久居民
[ 29]
。

许多国家允许留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签证到期

后,申请签证延期或者转换工作签证,为其获得当地

的工作经验或者申请技术移民签证提供便利。美国

F- 1学生签证很早就规定,留学生学业完成后的可

以向移民局和学生顾问申请延期签证 1年, 进行毕

业实习。澳大利亚从
[ 30 ]
英国在 2004年 10月宣布,

在英国高等教育或者继续教育机构学习物理、数学

和工程专业的非欧洲经济区的留学生, 如果成绩在

2. 2级以上,毕业后可以继续居留 12个月, 以寻找

工作
[ 31]
。 2005年∃德国移民法%放宽了对于移民申

请者的身份认定,允许在德国念完大学的外国留学

生直接就业
[ 32 ]
。2007年荷兰政府又出台了一项最

新规定:在荷兰就读满两年的留学生,毕业后可获得

一年工作签证,以便在荷兰就业。 2008年 4月加拿

大移民部公布了国际学生毕业后转申请工作签证的

新方法,只要是在加拿大公私立院校完成学位、文凭

或是证书,毕业前至少全职就读 8个月,即可取得一

个可留在加拿大, 从事任何工作的开放工作签证。

工作签证期最长达到 3年,比旧规定的 2年延长一

年。

2007年 9月澳大利亚对 2001年 7月 1日开始

实施的留学生独立技术移民签证进行了修订, 实施

毕业生技术移民签证, 允许留学生毕业后在当地而

不是境外递交技术移民申请,如果申请人已经提出

职业评估申请,可以豁免技术移民要求的申请前具

有一定工作经验的要求, 并将申请人在申请前 6个

月在澳大利亚境内全职学习 12个月以上并获得高

等学历、学位,改为 2年以上。以上签证授予持有人

工作权和学习权,毕业生技术移民签证有效期 18个

月,一旦申请人满足永居移民的条件,申请人可以在

持有该签证的任何时间提出申请。 2008年 2月香

港特区政府为进一步放宽香港的入境制度, 以挽留

非本地毕业生, 吸纳海外人才, 宣布从 2008� 2009

学年起,在香港完成全日制课程并获得学位或更高

学历的非本地毕业生,在向入境事务处提出申请后,

可获准无条件留港 12个月及自由就业。此前,内地

毕业生可获准无条件留港及自由就业的期限是 3个

月
[ 33]
。

留学生毕业后申请所在国技术移民, 可以享受

倾斜性政策。澳大利亚从 2007年 9月实施的技术

移民新政策规定, 对通过至少 2年学时学习在澳获

得博士学位的申请人给予 25分澳洲学历分, 获得其

他学历的申请人给予 15分。对符合条件的在澳累

积读书 3年以上的留学生给予 15分的澳洲学历分。

加拿大 2002年起一直规定,在加拿大完成至少 2年

全日制高中以上教育获 5分。新西兰于 2007年 7

月调整技术移民政策,鼓励留学生毕业后申请移民,

规定,如果申请人在新西兰获得被认可的学历将获

得 5到 10分的加分。

九、移民法技术:移民法国际趋同的基础

由于移民法以经济效用为主要目的之一, 为确

保移民目的和计划实现的便捷和高效,其规定明显

地具有技术性。急剧变动的社会现实和日趋紧张的

国际竞争,不仅带来了移民理念的更新,而且推动了

各国移民法的发展。移民法的发展性和变动性直接

促进了其立法技术的精巧化。移民法的立法技术主

要体现在移民申请和审核部分。移民的人权基础、

移民的类别和步骤、移民审理、移民管理机构和移民

权利救济等制度, 因移民法技术的完善而日趋发达

并呈现出精巧化的趋势。配额制、保证制和计分制

是移民法技术精巧化的集中表现。移民法技术在各

国移民法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成为移民法国际趋同

的基础。

配额制是指移民接收国对移民的数量和类别进

行限制的制度,其目的是保护本国免受移民的影响。

广义移民配额包括永久居留配额和临时居留配额,

狭义移民配额仅指前者。任何移民申请,如果其所

属类别的配额已经用完,即使其申请被批准,申请人

也不能获得永居签证。申请人等候时间长短取决于

年度配额多少。从某种意义上讲,等候期太久,移民

申请即使获准也有名无实, 比如美国兄妹和非技术

工人的配额等候期一般超过 10年,澳大利亚父母移

民等候期在 4� 5年。移民配额是一国移民政策的

晴雨表。主管部门可以通过调整配额数目, 展现移

民政策的严格和宽松,调整配额在不同移民类别间

分配,折射移民政策的倾向性, 调整配额制定程序,

更好地将移民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检讨配

额完成情况, 更有效地审视移民政策的意义。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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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国 ∃种族法案 %,首次制订了永久性配额 ∀。目

前,几乎所有颁布了移民法的国家都规定有移民配

额。美国移民法 2007年设定的全球移民签证年度

配额为家庭移民 22. 6万, 技术移民 14万名
[ 34 ]
。加

拿大 2006� 2007年移民配额 24万至 26. 5万人,经

济移民占 53%。
[ 35]
新西兰 2006� 2007年度配额为

5. 2万人。澳大利亚 2007� 2008年度移民配额

152800,经济类移民占 67%
[ 36]
。

保证制是指移民保证人和移民接收国政府约

定,当移民申请人不履行承诺的义务时,移民保证人

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保证制的

适用范围没有严格界定,富有弹性,通常适用于各类

签证制度,包括永久居留签证和短期签证。保证制

可以密切移民申请人与移民接收国的联系, 有助于

移民申请人申请前了解移民接收国的情况, 获得签

证后融入当地社会,增强移民接收国的吸引力,减轻

移民接收国的经济风险。如果移民申请有保证人保

证,其申请将被优先考虑。保证人在有些情况下只

能是申请人的亲属,有些情况下可以是非亲属,例如

地方政府、国会议员。

计分制是指根据申请人的教育、就业机会、年

龄、个人适应力和语言能力等指标综合计分,评估申

请人移民条件的制度。计分制主要运用于技术移

民, 1967年 ∃加拿大移民条例%首创计分制,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分别在 1979年和 1991年, 结合自己国

情,建立了计分制。这三个国家都多次对计分制进

行修订,以期吸收到本国需要的人才和资本。

英国 2002年推出高技术移民计划之初,就确立

了以计分考核为基础的体制。该计划从申请移民者

年龄以外的学历、工作经验、近期收入、所在领域成

就和配偶成就等 5个方面评估申请人的情况和打

分。科学家和企业家等高技能移民将得到优先考

虑。根据美国 2007年 ∃移民法 % (修正案 ) ,未来的

美国移民法将建立一套打分系统。移民申请者受教

育程度越高,掌握的某种职业技能越熟练,工作的领

域和行业为美国所需要的程度越高, 英语运用能力

越强, 在科学、数学和技术等领域所受的训练时间越

长,将在打分系统中获得更高的分数,移民美国的希

望更大。

计分制还被运用在投资移民。加拿大移民法规

定, 商务类移民申请人必须获得至少 35分, 才可以

移民
[ 38]
。澳大利亚移民法曾规定, 申请人获得 105

分, 可以获批投资移民签证 #。新西兰移民法曾规

定, 申请人获得 12分,投资移民申请将被批准 &。

计分制也被运用在亲属移民。 1997年 5月中

国公安部实施了∃内地居民赴港澳地区定居审批管

理办法%, 实施电脑打分排队制,对各种资格的申请

人具备的条件按得分高低依次排队放行。以后每年

公布一次定居分数线
[ 39]
。

十、移民融入: 实现移民法目的的关键

出于国家利益和国际人道主义, 移民法吸纳有

技能、有资金的人, 和有亲属关系、有被迫害事实的

人,进入本国或者来本国定居。无论哪一部分人入

境后,如果没有合适的渠道和机会接触、了解当地的

政治制度、经济环境、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都很难

理解和热爱移民接收国,进而长期、永久居住, 成为

这个国家的一分子。否则就有可能成为过客, 不仅

不会为这个国家做出应有的最大贡献,而且可能引

发移民和当地居民的社会矛盾和对立,导致排外势

力不断抬头,损害国家利益。各国普遍认识到,否认

或者躲避新移民面临的和移民给本国带来的挑战无

助于实现移民法的目的。只有正视移民融入问题并

采取切实措施,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类的

共同进步。

目前,移民法关于新移民融入措施主要有两类,

一是提高对移民申请人的技能、资金或者与移民接

收国联系等自身素质的要求, 增强新移民入境后的

生存能力。二是为移民申请成功者入境后提供就业

辅导、医疗、当地语言培训等安居服务,理顺新移民

与当地的各种社会关系。移民融入当地社会不等同

于同化外来移民, 前者是在尊重和保障移民自己的

文化和特色的前提下,引导移民尽可能多地理解、接

受所在国的主流价值观、制度体系和文化传统,避免

被当地社会边缘化。很好地实现了移民融入的社

会,通常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后者则是湮灭外

来移民的文化和特色,使外来移民与当地社会趋于

一同。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移民融入政策。

欧盟委员会强调, 要保持各个层面、各个部门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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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西半球国家外,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每年进入美国的移民总数最多不得超过 15万人,对每个国家的配额分配以 1920年美国的种

族结构为依据,同时规定任何外国人要进入美国必须首先向美国境外的领馆申请签证,无签证进人美国将在任何时候被递解出境,此外还增加

了对亚洲移民的限制。

澳大利亚移民法规定,投资移民申请人可以获得投资、年龄和语言三项的分数。 75万澳元 60分, 100万澳元 65分, 年龄 30� 45岁 30

分, 45� 50岁 25分,英语很好 35分,英语较好 25分。

新西兰移民法规定,投资移民申请人可以获得投资、经商经验和年龄三项的分数。投资 100万新元 1分, 150万新元 2分,经商 2年 1

分, 4年 2分, 6年 3分, 8年 4分, 10年 5分,年龄 25� 29岁 10分, 30� 34岁 9分。



民、融合和就业政策上的一致性,促进各国政府与研

究机构、公共服务提供者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解决

移民融合问题
[ 40]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新

移民服务由来已久, 澳大利亚的移民资源中心和移

民服务署是专门为移民提供服务的政府机构, 并开

发成人移民英语计划免费为新移民提供 510小时的

英语培训等。最近加拿大又明确提出, 移民规模的

扩大对移民抵达后的安居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 41]
。

非传统移民国家也纷纷推出新移民融入方案。

1997年 ∃哈萨克斯坦人口迁移法 %明确了促进移民

适应新的政治、社会、职业、语言和环境的方法和途

径, 其中第 29条规定了一系列给外来移民的政

策
[ 42]
。2004年∃德国移民法 %规定, 熟悉德语和德

国法律是外国移民获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前提。该法

和 2007年∃国家融入计划 %标志着默克尔政府的移

民融入政策由构想走向现实, 具有里程碑意义。韩

国为了使外国技术人员更好地适应韩国社会, 政府

为其开设了国际学校, 在互联网会员注册和银行服

务上享受与国人同等待遇
[ 43]
。 2007年 8月 26日,

法国开始实施一项关于外国移民和融入的新法律,

旨在吸引专业技术人才,方便外国人在法国居住,帮

助外国人融入法国。

十一、结论和建议

过去 20多年,移民法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定

位、价值取向、机构、技术、原则等基本理论方面有了

新的突破。在经济移民制、技术移民制、投资移民

制、亲属移民制、难民和非法移民和学生签证等移民

具体制度上不断创新。在移民法技术、移民融入和

国籍关联等操作和配套措施方面,日趋完善。

由于出入境管理法的局限性, 规范跨国人员流

动的法律必然向移民法发展。无论是传统移民国

家、发达国家,还是非传统移民国家、新兴国家、发展

中国家都进入了或者正在进入移民法时代。越来越

多的国家采取务实态度, 以国家利益至上为移民政

策取向,有选择地欢迎移民, 吸纳有技能、有资金以

及能给本国带来利益的人,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而

拒绝接纳普通劳动力以及可能给本国带来负担的

人。护照、签证、国籍、融入之间,以及各类签证之间

联系愈加紧密,制定或者调整任一部分政策时,必须

将其放在移民法的大背景下予以考虑, 否则将收不

到预期效果或者效果有限。随着科技进步, 签证申

请方式更加宽松, 签证申请和审理更加富有效率。

虽然目前地区自由移民和国家之间免签发展迅速,

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扩大免签范围,实现地区自由移

民依然障碍重重。

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移民法的核心由亲属

移民或者人道主义移民转向了经济移民。为了吸纳

所需的技能型人才和外国投资, 技术移民制逐渐成

为移民法的重中之重,投资移民制则成为移民政策

和投资政策结合的完美体现, 并呈现出各国间投资

移民政策竞争越来越激烈, 各国政策由宽松到严格

的发展态势。

在突出经济利益大背景下,亲属移民制从只重

亲属因素发展到兼顾亲属因素和经济因素, 对难民

和非法移民的管理越来越多地考虑政治和经济, 而

不是社会和人道。随着技术移民日益成为移民法重

中之重,学生签证除原有的留学许可功能外,还被赋

予了教育出口、吸引人才、向技术移民签证转换的功

能。

为确保高效地实现移民政策目的和完成移民计

划, 移民法技术呈现出精巧化趋势。配额制、保证制

和计分制是移民法技术的集中体现, 并且得到了越

来越充分的运用, 成为移民法国际趋同的基础。越

来越多的国家从移民输出型国家转变为移民输入型

国家,他们都面临着如何使新移民融入当地的艰巨

任务。否认或者躲避新移民面临的和移民给本国带

来的挑战无助于实现移民法的目的。只有正视移民

融入问题并采取切实措施, 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

展和人类的共同进步。

毋庸置疑, 其他国家和地区移民法的以上最新

发展,对中国出入境管理法的改造和重塑具有非常

重要和有益的借鉴意义。在全国人大外委会的推动

下, 公安部于 2004年 12月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入境管理法 !起草工作领导小组, 开始了草案的

调研论证,目前正在论证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

入境管理法 !草案代拟第 10稿。中国此时有必要

也很迫切地需要系统审视和认真思考,其他国家和

地区移民法最新发展的成败得失,学习其成功经验,

汲取其失败教训,结合中国国情, 创造性地实现中国

出入境管理法跨越式发展, 充分发挥作为移民法后

发国家的优势。如何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是所有移

民法学者和官员需要仔细思考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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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Imm igratio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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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20 years, imm igrat ion law has made g reat developm en.t There is a new brea lethrough in the

basic theory concern ing evaluation, va lue- orientation, organ izat ion, techno logy and princip le. N ew spec ific systems

have been made for economy imm igration, techno logy immgration, investm ent immgrat ion, re lat ive imm ig ration, refu�
gee imm ig ration and student v isa. There is a lso a great improvent in the operation and re lavent measures as to the

techno logy of imm igration law, the integration o f imm igrants and the connect ion of nationalit ies. Therefo re, in China

it is urgent to reevaluate and reconsider the situation systemat ica ll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rap id development of the

imm igrat ion law, take advan tage of our country to proment the transform ation of the immgrat io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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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w of new s in Ch ina is not we ll developed, so it) s very important to standardize the new sm edia by

law o f new s to r.t M eanwh ile, it) s also anotherw ay to guarantee the new s action and protect rights of new s freedom o f

them edia by study ing of defense against new s tor.t The defense aga inst new s tort is a strict system, wh ich h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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